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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 110 年第 2 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2:00-4:00 

貳、地點：彰化縣政府第二辦公大樓 9樓會議室 

參、主席：王委員蘭心                 記錄：李佩容 

肆、參加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彰化縣身心障礙人口說明：略 

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 110 年第 1次會議列管事項執行情形 

編 

號 
案由 討論及辦理情形 

承辦 

單位 

是否持續 

列管 

1 

低底盤公車

符號標誌大

小不一，貼

放的位置也

不一，讓使

用者無法分

辨不是不是

低 底 盤 公

車。 

1.工務處： 

目前在公車車頭 LED 處固定顯示無障礙標示，不

輪播其他訊息，以利身障者辨識搭乘（請參考附件

一照片）。此案已於 110 年 8 月 10 日呈報縣長室，

並於 110 年 8 月 13 日奉核准解除列管。 

2.社團法人彰化縣身心障礙者無障礙發展協會： 

希望能參照臺中市、臺北市模式，將低底盤公車標

示黏貼在車頭處或車身右側，且是否能在出廠時統

一無障礙標示大小，以利在遠方也能清晰辨識。 

3.劉委員淑芳： 

請工務處參考其他縣市做法進行改善。 

4.工務處： 

會再跟業者討論無障礙標示貼放位置。另建議可以

請身心障礙朋友下載本縣公車 APP，有標註該路線

發車公車是否為無障礙車輛，可增加辨識度。 

工務處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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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由 討論及辦理情形 

承辦 

單位 

是否持續 

列管 

 
主席裁示： 

請工務處於會後提供該 APP 下載方式及使用教

學，附於本次會議紀錄中，提供予身心障礙團體轉

知會員及身心障礙夥伴。 

有關低底盤公車標示，請工務處再與業者研議。 

本案解除列管，請工務處將此項目列入下次會議工

作報告事項。 

2 

十字路口蜂

鳴器過高，

對輪椅族來

說無法靠近

使用，且蜂

鳴器柱桿底

座過大，阻

擋輪椅族靠

近使用，增

加過馬路的

危險度。 

警察局： 

本案已於110年 8月 4日邀集相關權責單位現場會

勘，並已完成調低高度以利輪椅族及視障朋友使

用。另有關蜂鳴器聲響部分已與當地里長及居民、

協會等，調為適當的音量。 

 

主席裁示： 

請警察局持續觀察身心障礙朋友使用狀況，視情況

再做必要調整。本案解除列管。 

警察局 
□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三、委員建議事項相關局處報告（110 年第 2次會議） 

（一）侯委員秀玲 

1.會議資料第 78 頁有關特教學生交通服務部分，執行情形與成果第一

點第三項「服務學生數共計 50人次」部分，一個學期是否僅有服務

50 人次，想釐清是 50「人」或是 50「人次」？ 

2.會議資料第 87 頁有關課後照顧服務方面，執行期間為 1月至 11 月，

期間有受疫情影響，經費執行率仍為 100%，想確認該經費執行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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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期期間做計算，或是以 1月至 11月做計算？ 

教育處回應： 

1. 有關特教學生交通服務部分，為 50「人次」。 

2. 有關交通服務及課後照顧等之經費執行率皆以學期作為計算區間，

110 年 1月至 11月即包含 109 學年度下學期及 110 年度上學期，經

費皆依照各學校申請執行，現已執行完畢。此期間亦依疫情狀況配

合停課措施。 

柒、提案討論 

編號  1 提案單位 社團法人彰化縣聾人協會 

案由 請補助本會九人座交通車，積極照護高齡聾老會員之社會參與。 

說明 

1. 本會為配合政府長照 2.0 政策，自 106 年率先國內成立「聾老日間關懷中心」

專案，積極定期辦理聾老者終身學習之再進修、心靈陶冶、體適能運動及至

各地參觀健行等活動，迄今持續擴大推動，成效非常顯著，獲得國內各界普

遍肯定。 

2. 聾老者除聽講障礙，更因早年失學，普遍認知能力偏低，多數為「多重障礙

者」，連繫溝通等均非常困難，參與團體活動或協助就醫服務等，有必要以交

通車集中管理接送，參與各種學習活動。 

3. 本會會員年齡普遍偏高，絕多數為弱勢多重障礙者，未來人數必然繼續增加，

交通車除定期之聾老者學習活動接送外，亦能支援協會各類會務，務必發揮

多功能之效果。 

辦法 請縣府全額補助本會購置此交通車。 

討論 

1. 社團法人彰化縣聾人協會：本會課程固定於每周二、五辦理，因目前僅彰化縣

聾人協會有辦理日間聾老中心，有來自各縣市及彰化縣其他鄉鎮市之聾老者至

員林火車站集合前往，但目前僅有5人座交通車接送，在接送聾老者上課時，

位置仍有所不足，且聾老者在溝通上亦不方便，無法乘坐一般交通接送車輛，

希望有專人專車可以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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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勞工處：該協會於106年至108年曾接受勞動部補助此專案外展人力部分，無補

助交通車。 

3. 謝委員明月：若由協會自行接送恐承擔較大安全上之風險，建議利用其他資

源，例如可否放寬復康巴士接送，或由聾人協會行政人員與復康巴士司機接洽。 

4. 主席回應：應先確認此聾老日間關懷中心定位，是為長照體系或是社福體系，

以及課程內容為何，進一步了解其需求。另亦可預訂長照或復康巴士配合課程

時間來做接送。 

決議 會後請社會處與該協會會務人員了解其需求，盡全力協助。 

 

編號  2 提案單位 社會處身心障礙福利科 

案由 
提報 109 年成年身心障礙者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名冊與服務概況 

（因涉及個資，名冊及服務概況於會議中提供） 

說明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5 年 5月 30 日部授家字第 1050900442 號函辦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成年人監護或輔助職務注意事項第四條「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年定期將前一年度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名冊與服務

概況等資料，提報該縣市相關福利或權益推動小組備查。」 

辦法 
每年定期將前一年度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名冊與服務概況等資料，提報本縣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小組備查。 

決議 本府同意備查。 

 

捌、臨時動議 

謝委員明月：有關居住於身障住宿式照顧機構之身障者，是否可於家屬短

暫接回家照顧時申請長照喘息服務，使身障者能獲得家庭支持，亦能增加

家屬照顧及支持意願。 

衛生局回應：因中央會勾稽服務使用狀況，入住機構期間無法使用長照喘

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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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玉嫦回應：到宅臨短托需未接受全日型住宿式照顧機構服務才可申

請，若使用日間照顧機構服務，每位身障者一年有 150 小時額度可申請到

宅臨短托服務。 

主席回應：未來依個案情況予以協助，並可結合民間資源，使個案能獲得

妥善的支持。 

 

玖、散會：下午 3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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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公車車頭 LED 處固定顯示無障礙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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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彰化公車 APP-無障礙車輛標示 

 

 

 

 

 

 


